
第八篇 明白神的旨意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們看過了順服膏油塗抹的教訓，現在就接着來看明白神的旨意，也就 

是受神的引導。這兩個功課，在經歷上乃是緊緊相連的。因為膏油的塗 

抹，雖是為著將神的成分，更多的塗抹到我們裡面來，以達到神與人調 

和的目的；但另一面，膏油塗抹的教訓，仍有很多成分，是在於使我們 

知道神對我們的引導是什麼，祂在我們裡面的心意是怎樣。這些引導和 

心意，也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就不能沒有順服膏 

油塗抹教訓的經歷。只有有膏油塗抹的人，才有明白神旨意的可能。沒 

有膏油塗抹的人，几乎就無法明白神的旨意。 

但我們說到明白神旨意這個功課，還不能就從膏油塗抹的教訓這裡說 

起。因為膏油塗抹的教訓，總是重在聖靈在我們裡面的運行，還不能就 

算是神旨意的本身。同時，神的旨意也實在是一個太大的東西，絶不能 

僅僅附屬在膏油塗抹的教訓裡。所以我們還必須專一仔細的來看它。 

壹 聖經的根據 

以弗所五章十七節：‘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歌羅西一章九節：‘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 

意。’ 

羅馬十二章一至二節：‘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 

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希伯來十章五節、七節：‘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阿， 

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馬太六章十節：‘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希伯來十三章二十一節：‘…叫你們遵行祂的旨意。’貳 何謂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麼？一般的基督徒，常在生活中許多細小的事上，題 

到神的旨意，或說這個職業是神的旨意，或說那件婚姻是神的旨意。大 

家都說得很方便、很順口。但這樣的說法，都是把神的旨意看得太微 

小，說得太低下了。我們若仔細讀聖經，就可看見整本新約題到神的旨 

意，都是指着非常高大的事說的。 

比方以弗所五章十七節說，‘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單看這句話，好像 

很平常，但我們若認識以弗所書，就知道這裡的含意非常高深。因為以 

弗所書乃是聖經裡很特別的一卷，裡面許多的話，許多的原則，都是從 

神那裡，從永遠說起的。所以其中所題神的旨意，就絶不能僅是指着平 

常低小的事說的。並且以弗所五章乃是根據前面幾章說下來的。一章九 

節說到神旨意的奧秘，三章十一節說到神在主基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 

這二者都是指着極其高大的事。那麼到了五章要我們明白神的旨意，自 



然也是指着前面這些高大的事，不會是僅僅指着生活上的小事說的。 

歌羅西書也是這樣。一章九節說過願我們滿心知道神的旨意以後，接着 

在以下幾章就說到神在基督裡的奧秘，神對基督的計劃，神怎樣叫基督 

在萬有中居首位，成為萬有中的一切。所以聖靈在一章說到神旨意的時 

候，也必是指着這些極其高大的事說的。 

還有羅馬十二章二節叫我們察驗神的旨意，三節接着就說到各人在基督 

身體裡的地位與配搭。所以那裡所說神的旨意，也是指着重大的事情。 

希伯來十章七節是引到主自己的話說，‘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主 

耶穌道成肉身到地上來，乃是一件太大的事，所以祂遵行神的旨意，絶 

不會僅是指着祂在地上那些穿衣服、吃飯、住房等等生活的小事，乃更 

是指着祂在地上為著完成神永遠的計劃，而有的整個行動說的，所以乃 

是一件太大的事。 

馬太六章十節是主的禱告文，說到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這是主要把神行在天上的旨意，通行到地上來；這更是一件重大的 

事。 

希伯來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節說到那位在各樣善事上，成全我們，叫我 

們遵行祂旨意的，乃是賜平安的神，就是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 

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叫我們遵行祂旨意的，既是這樣一位大的神，就那裡

所說祂的旨意，也必是指高大的事說的。 

以上這幾處聖經所說神的旨意，都是從神那裡說到我們身上來的，都是 

從永遠說到今天的，也都是從天上說到地上的，所以都是給我們看見， 

聖經中所說神的旨意，實在是一個極其高大廣泛的東西。這和我們已往 

對神旨意的觀念有何等的不同！我們真需要主在這裡開我們的眼睛，轉 

我們的觀念。 

那麼，神的旨意究竟是什麼？這可以從三方面來說： 

一 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 

我們說到神的旨意，就必須追根到神的心意。以弗所一章五至十二節， 

是一段說到神旨意很重要的聖經。那裡說，神在永遠裡就有一個計劃， 

而這一個計劃，乃是照着祂所喜悅的旨意。在這一段裡題到了計劃、喜 

悅、和旨意，這三件相連的東西。我們都知道，喜悅乃是心裡面的故 

事。心就是一個喜好的機關。人有心，神也有心，所以神也就有祂所喜 

悅、所喜好、所心愛的事，也就是祂心中所要得着的事。 

神為著要得着祂心中所喜愛的，就在祂自己裡面有了一個計劃，並且定 

意要完成祂這個計劃，直到達到祂的目的。這個定意，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就是一個東西，凡摸不着神心意的，都算不 

得是神的旨意。 

比方聖經給我們看見，神在永遠裡，祂的心所喜愛的，就是要得着一班 

人作祂兒子的同伴。為著要成全祂這心願，神就照着祂所心愛的，計劃 



怎樣創造天地，怎樣創造人類，然後就定規要照着祂這計划來創造，到 

這時候，這個創造就是祂的旨意了。 

簡單的說，神的旨意就是神所喜悅而計劃的心意。一件事藏在神裡面的 

時候，就着神一面說，乃是祂的心意，一執行到我們身上來，就着我們 

一面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凡臨到我們身上的神的旨意，都是神的心 

意。因為神的旨意，都是出於神的心意。 

二 神的旨意就是神人調和 

神的旨意既是神的心意，那麼神的心意又是什麼？這個答案就是神人調 

和。神要與人調和，這就是神的心意，也就是神的旨意。我們若把全部聖經仔

細讀過，就會發現一個奇妙的事實，就是神在永遠 

裡，照着祂心意而有的計劃，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人與祂調和。所以 

神在宇宙中，也只有這一個旨意，就是要把祂自己作到人裡面，來與人 

調和。祂創造是為著這件事，祂救贖是為著這件事，祂管教也是為著這 

件事。祂在宇宙中所作的一切，都是為著這件事。這是神在宇宙中惟一 

的心意，也是新約裡面神一切工作的惟一目的，和基本原則。所以我們 

要看一件事是否神的旨意，就要看在這件事上有沒有神人調和。若沒有 

神人調和，就無論那件事在人看來是多麼良善，多可稱許，還不是神的 

旨意。這實在是一個厲害的量度！ 

主耶穌在地上的生活，就是這個原則最完滿的表現。希伯來十章七節、 

九節，都有主的話說，‘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約翰五章三十節， 

也記着主的話說，‘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可見 

主在地上的行事為人，都是照着神的旨意，祂在地上整個的生活，也可 

說就是神的旨意。但在約翰十四章十節，主又說，‘我對你們所說的 

話，不是憑着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這就是 

說，主在地上說話行事，一切的生活都不是祂自己作的，乃是住在祂裡 

面的父調着祂來作的。我們把這三處聖經連貫起來，馬上就看見，主在 

地上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神人調和的生活。 

因此，我們無法把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分開，也無法把神的旨意，和 

神的自己分開。我們離開神的心意，怎樣就沒有神的旨意，我們離開神 

的自己，也照樣沒有神的旨意。若是神的一個旨意，給你明白了，遵守 

了，而你一點沒有摸着神，好像神是神，你是你，沒有神和你調和的光 

景，你就該知道，這必定不是神的旨意。基督徒遵行神的旨意，應當和 

主一樣，在每件事上，不只能說這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神 

的意思，並且也能說這不是我自己作的，乃是神在我裡面作的。我們不 

能光在那裡說，我知道這件事是神的旨意，我們還應當能說，我作這件 

事，是神在我裡面作的。一面要問，這件事是誰的事？是出於神的，還 

是出乎我的？另一面還要問，這件事是誰作的？是神作的，還是我作 

的？凡是只能問第一面，而不能問第二面的，都有問題。我作的，必不 



是神的旨意，惟有神作的，才是神的旨意。 

比方一位弟兄要去某地，他若單能說，‘我清楚這是神的旨意要我 

去，’這還不夠，還要問說，他這樣去，能不能有神與他同去？他去 

了，能不能叫神與他有更多的調和？再如我們在主日奉獻錢財，也是不 

僅要問，我這樣奉獻，是不是神的心意？還要問，這是我自己奉獻的，還是神

穿著我奉獻的？所以我們在每一件事上，都不只要認識那是神所 

喜悅的，那是神的心意，那是神的事；還要確實看見那件事有神的同 

在，是神來調着我們作。不光是說神的事我們來作，還是說神的事神來 

調着我們作，這才真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這是就着神那一面來說的，比較不容易摸着。 

但神的旨意就是神人調和，這是就着人這一面來說的，是絶對主觀而容 

易摸着的。因為神和我們調和，乃是藉著膏油的塗抹，有膏油的塗抹， 

就有神人調和，就有神的同在；沒有膏油的塗抹，就沒有神人調和，就 

沒有神的同在。所以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就需要來摸裡面膏油的塗 

抹。凡裡面有膏油的塗抹，摸得着神同在的，那就是神的旨意；凡裡面 

沒有膏油的塗抹，摸不着神同在的，那就不是神的旨意。 

這些年來，我們常講神的旨意，但總覺得很遙遠、很渺茫。我們信神現 

在是給了我們光，叫我們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也有了更具體的說法。現 

在我們實在都能很具體的摸着神的旨意，並不覺得渺茫或抽象。我們所 

信的神，不只是又真又活的，也是住在我們裡面的。一件事若是祂的旨 

意，祂就會在我們裡面一直塗抹，一直調和，叫我們摸着祂的同在。所 

以，凡一件事能叫我們裡面摸着神，能叫神的成分在我們裡面加多，而 

有神與我們調和的，那沒有問題就是神的旨意，我們盡可放心往前去。 

神的旨意雖是一件非常高大的事，但就着神人調和這一面來說，卻不是 

太難摸着的，也不是渺茫莫測的。只要我們把這一點認識透了，就不只 

能把神的旨意認識得很高，摸得很深，並且也就能很容易的明白神的旨 

意了。 

三 神的旨意是叫神的計劃完成的 

神的旨意不僅是神的心意，也不僅是神人調和，並且還是叫神的計劃得 

以完成的。我們在前面說過，平常我們總是把神的旨意看得太小、太低 

了。許多人常是問說，我今天去某地，是不是神的旨意？我病了找某醫 

生，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去就某種職業，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們這些可 

憐的人，每一次題到神的旨意，總沒有忘記我們自己！總離不開這些生 

活瑣碎的事！對於神的旨意，我們是從地上來看，是從今天來看，是從 

自己來看。實在說來，這些生活瑣碎的事，沒有一件構得上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太大了、太高了！因為神的旨意，乃是為著完成神的計劃的。 

以弗所書給我們看見神的心意，也給我們看見神的計劃。神在基督裡的計劃，

乃是根據祂的心意而有的。神在永遠裡有了這一個計劃，就定意 



來完成這計劃。這個定意，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為要完 

成祂的計劃。神在宇宙中一切的作為，都是照着這旨意，也都是為著完 

成祂這計劃的。 

所以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先決的條件，就是必須認識神永遠的計劃。 

我們要清楚神在地上所要作的是什麼？神在這一個時代要作什麼？神在 

這一個地方要作什麼？我們把這些看清楚了，才配來摸神的旨意，才能 

找出神今天在我們身上的旨意是什麼。 

有的弟兄姊妹，實在是得救的人，他們知道他們重生了，知道他們是神 

的兒女；但是神在這宇宙中要作什麼，神在地上的事業是什麼，神在今 

天要有什麼舉動，他們全不知道，也不關心。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為 

人，他們的事業，他們的一切，完全是為著他們自己，不是為著神。他 

們是完全在神的事業之外的人。但他們卻天天禱告主，為著他們自己的 

生活、行動、和事業，來求問主的旨意。結果他所求問出來的，完全是 

他們自己的意思，根本不是神的旨意。因着他們根本不認識神的計劃， 

也不在神的計劃裡面。凡這樣的人，都沒法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基本需要解決的，乃是要看見我們所屬於、 

所事奉的這一位神，祂在宇宙中有一個大的計劃，就是要得着一班人， 

來建立祂兒子的身體，也就是要得着一個團體的人，來作祂兒子奧秘的 

新婦。同時我們也要看見在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神所要作的是什麼。 

我們這樣摸着了神的計劃，就把自己置身在神這個計劃裡面，而把神的 

事業當作我們的事業。因此我們去經商是為著這個事業，去教書是為著 

這個事業，去作事是為著這個事業，整個生活行動也都是為著這個事 

業。到了這時候，我們才有那個地位，那個資格，來摸神的旨意，才能 

清楚我們生活中的事，那些是神要我們作的，那些不是神要我們作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問自己：到底我有沒有看見神在地上的事業是什 

麼？到底我有沒有看見神今天在這裡所要作的事是什麼？我們若對這些 

毫無認識，即使我們追求一點生命的長進，生命的交通，或是主的同 

在，那也不過是為著自己一點屬靈的享受而已，仍是構不上神的旨意。 

我們沒有看見神的計劃以前，固然神也管我們的事，也管我們的生活， 

但那不過是神一點點的眷顧，還不能算是神的旨意。我們看見了這個， 

就不敢隨便使用‘神的旨意’這個辭，就不敢輕易的說，這件事是神的旨 

意，那件事是神的旨意，最多只能說是神的眷顧而已。叄 明白神旨意的憑藉 

神怎樣給我們明白祂的旨意？我們憑着什麼來明白神的旨意？我們明白 

神旨意的憑藉，究竟是什麼？這歸納說來，不外五類： 

一 創造 

我們明白神的旨意，第一是藉著神的創造，也就是藉著神所創造的萬 

有，宇宙中一切的人、事、物。啟示錄四章十一節說，萬有乃是因神的 

旨意被創造而有的。這給我們看見，整個宇宙裡面的事物，和它們的存 



在，都說出神一部分的旨意。天地間一切的事物，都有相當的成分，能 

給我們明白神的旨意。因此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就不能不注意神在宇 

宙中所創造的萬有。我們要把神所創造的萬有，像課本一樣，來讀來研 

究。我們要研究：神為什麼要創造天地萬物？神造人類有什麼目的？人 

類今天在地面上為何這樣分佈？我們能把這些創造的事讀透了，就能相 

當認識神在宇宙中那些高大的旨意了。 

關於這件事，我們在舊約聖經裡，也能找出一些例子來。在舊約時代的 

人，有時就是藉著神所創造的萬有，而曉得神一部分的旨意。詩篇第八 

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一篇詩，是從創造說到今世，再說到國度， 

乃是一篇相當屬靈的詩。希伯來二章曾引到這篇的話，主在地上的時候 

也引過這篇的話。（太二一 16。）這篇詩，乃是作者在他觀看天地的時 

候，受了靈感而寫出來的。當他觀看神指頭所造的天，並祂所陳設的月 

亮星宿，就稱頌神說，‘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 

將你的榮耀彰顯于天。’（詩八 1。）他看見天說出神的榮耀，地說出神 

名的甜美。這就是他從神的創造認識了神，並神對全地的旨意。 

再如詩篇第十九篇也是這樣。詩人發現這個宇宙雖然‘無言無語，卻有 

聲音可聽’。（3，原文。）它們的量帶通遍天下，它們的言語傳到地 

極。所以諸天就能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就能傳揚祂的手段。這也都是說 

出寫詩的人，是憑着神的創造而認識了神的旨意。 

總之，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就不能忽略神所創造的萬有。我們必須廣 

闊遠大到一個地步，看見神是在整個萬有裡向我們說話。每一個愛主追 

求主的人，都必須到一個時候，能從宇宙中領會到神的旨意。人能對萬 

有有認識，第一，他的心胸定規擴大。他這人被宇宙放大了，成了一個 

宇宙人。因此他就能從高處，從大處，從遠處，從永遠來看神的旨意。 

第二，他就不會斤斤較量于一些微小的事物。他不容易為著一筆買賣，為著一

點錢財，和人爭執。也不會單看見他所在的一個地方教會的光景 

和需要，而輕忽了主在地上全面的工作。他也能像詩篇八篇的作者那樣 

說，‘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能天天為著當地的 

教會勞苦、盡忠，但他的心卻是大的，各處的教會都在他的心頭上，都 

在他的負擔中。所以第三，他在主工作的行動上，並對主工作的關心， 

就能隨時隨地受到主很廣泛的引導。他能受引導到南洋去，也能受引導 

到西半球去，全地都是他的工場，所有的靈魂都是他作工的對象。他能 

受引導關心近處的教會，也能受引導關心遠方的教會，全地上主的工作 

都能成為他關心的目標。 

可惜今天許多弟兄姊妹，從來沒有這樣讀過神的創造，從來沒有到萬有 

中去認識神的旨意，反而天天只注意他們自己那一個小範圍裡的事。他 

們的自己，就是他們的宇宙，就是他們的一切。他們是完全陷在他們自 

己的裡面。所以等到他們來明白神旨意的時候，也是以他們那微小的自 



己作出發點，作立場。他們來尋求神的旨意，就是要問說，我該不該到 

某學校教書？我該不該和某姊妹談到婚姻的事？我這次去某地，是該坐 

火車，還是該坐飛機？我這次生病，是該去請某大夫，還是該去某醫 

院？神的兒女整天就是在這些生活方面的事，來問神的旨意。實在說， 

這些事都不值得列在神的旨意裡面，都談不到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 

是叫人穿衣吃飯麼？是叫人結婚、找職業麼？是叫人病得醫治，過平安 

日子麼？我們的眼睛若被神開啟，就要看見，我們平日在這些事上所說 

神的旨意，根本連不到神的身上，根本不是聖經裡面所說的神的旨意！ 

有一件事很希奇。今天的基督徒所有的許多東西，都是聖經裡所沒有 

的。另一面，許多聖經裡所有的東西，又是今天的基督徒所沒有的。許 

多人對神旨意的認識，就是這樣。聖經從來沒有叫人一直注意疾病、職 

業、旅行等生活的事，而在這些事上考究神的旨意。但基督徒中間，卻 

滿了這樣的故事。另一面，聖經每次題到神的旨意，都是連在神的心 

意，神的計劃，神在地上的工作，神的教會，基督的身體等等永遠而高 

大的事上。但這些在神的兒女中間，不只几乎看不見，連聽見也很少。 

有時我們聽見人作見證說，他一條板凳給人借去了，很久不還他，他禱 

告神，過幾天那人果然把板凳送還他了，他歡喜得很，就為此大大感謝 

神。我們聽到這樣的見證，心裡就嘆息，因為這樣的人沒有看見天，也 

沒有看見地，完全限在自己裡面。他只看見那點世上的利益，所以等到 

他來尋求神旨意的時候，也永遠忘不了他的自己，永遠脫不開他自己的 

利害關係。這樣的人，不配談神的旨意。人要談神的旨意，第一步先得 

從自己裡面爬出來。而人要從自己裡面出來，以明白神永遠且高大的旨意，就

必須好好來讀神的創造。人若把神的創造好好讀過了，人就大 

了，就能從自己裡面出來，摸着一點神在宇宙中的心意和計劃，而對神 

的旨意有所明白。可說越屬靈的人，就越會在萬有裡面認識神，越活在 

主裡面的人，就越能在創造裡面明白神的旨意。 

我們記得創世記裡面亞伯拉罕的故事。神應許他將來要成為大國，他的 

後裔要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但亞伯拉罕還是在他自己裡面，信不來神 

的話，以為他所牧養的大馬色人以利以謝，就是他的後嗣。因此神 

就‘領他走到外邊’，叫他‘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而應許他說，他的後 

裔也要這樣繁多，他數算的時候，就信了。（十五 1～6。）這就是他因 

着觀看神的創造，認識了神的作為，而得着了信心，因此就蒙到神的稱 

義和悅納。 

約伯的故事也是如此。約伯一再受到神的擊打，卻不認識神的用意，就 

因為他是完全陷在自己裡面。他的話裡面滿了‘我’，滿了自己。那麼神 

怎樣把他從自己裡面帶出來？神也是把他帶到創造裡去。從約伯記三十 

八到四十一章，神就是接連着用宇宙創造的事，來質問他。末了，約伯 

就因着這些關於宇宙創造的問題，看見神的偉大、高超，而從自己裡面 



出來了。所以他懊悔說，‘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四 

二 3。）他原先活在自己裡面，對於神的旨意就暗昧不明。現在從自己 

裡面出來了，就親眼看見神，而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從自己裡面 

出來，而摸着神的旨意，也是藉著神的創造。 

內地會的創始人戴德生來中國傳福音，原先是在浙江一帶遊行佈道。有 

一天坐船到長江下游南通附近的狼山，他和一位同工走上山頂，登塔遠 

望，看到幾十里內的風景，心中大受感動。那時，他就蒙神啟示，不要 

再在基督的名已被傳開的地方傳福音，而當深入內地，叫從來沒有聽見 

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因此他才有了以後內地會工作的動機。這又是給我 

們看見，人的工作因着讀到神創造的萬有，能有何等大的轉變。不只戴 

德生弟兄如此，當初西國的弟兄們能到世界各處傳福音，也都和讀宇宙 

有關係。他們讀了宇宙，讀了地理，才知道還有亞洲，還有非洲，還有 

許多地方沒有聽見主的救恩。就是這樣一讀，他們的負擔來了，因此就 

受到引導，跟上了神在那時代的舉動。他們才是明白並遵行了神旨意的 

人！ 

讀創造對於明白神的旨意既是如此重要，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還必須好好 

有一點計劃，有一點安排，要像在學校裡讀書一樣，來讀神的創造。要 

常用時間到大自然裡，去體會神的心意，而明白神的旨意。若是能讀一點天文

地理，也必很有幫助。 

二 聖經 

我們明白神的旨意，第二是藉著聖經。神的創造單是神的一個工作，對 

於祂旨意的啟示，還不夠清楚。但聖經乃是神的話，透透徹徹的告訴我 

們，神在宇宙中要作什麼，神在宇宙中的目的是什麼。所以聖經乃是神 

旨意最清楚的啟示，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對於聖經總得熟讀，總得認 

識。沒有一個不好好讀聖經的人，能懂得神的旨意。 

但有很多人讀聖經，卻讀不出神的旨意，就是讀出一點，也都關乎一些 

瑣碎的事。比方有人讀以弗所書，僅是讀出從前偷盜的不要再偷，妻子 

要順服丈夫，丈夫要愛妻子，作兒女的要聽從父母，作父母的不要惹兒 

女的氣等等，這些較小的事；那些高大的事，就如神的計劃，基督的奧 

秘等等，卻從未讀出。這還是因為讀聖經的人太小了，太在自己裡面， 

太憑着自己可憐的眼光來讀神的話，結果就如坐井觀天，所認識的也就 

只限于自己那狹窄的範圍。 

所以讀聖經和讀創造，是分不開的。我們要讀聖經，就得先讀創造。我 

們要讀出聖經裡面那些高大的事，就必須先讓宇宙來擴大我們這個人。 

實在說，就是聖經的本身，也是和宇宙萬有相連的。聖經一開始就說到 

神創造天地，到了結尾還是說到新天新地。可說聖經中所啟示出來神的 

作為與旨意，都是與宇宙萬有有關聯的。因此，我們要先讀創造，才能 

有廣闊的心胸，然後再讀聖經，就能有遠大的領會。這樣，才能作一個 



明白神旨意的人。 

在這第二個憑藉裡，也包括真理的書報，講台的信息，屬靈的交通，勸 

勉的話語，以及聖徒蒙恩的見證等等。這些都是根據聖經而有的，所以 

也都是神啟示祂旨意的憑藉。 

三 環境 

我們明白神的旨意，第三是藉著環境。神的創造，是重在日月星辰，天 

地萬有，那些高大的事物。而環境，乃是指着我們四圍與我們有切身關 

係的人事物，以及我們今天所有的遭遇說的。神為著使我們明白並遵行 

祂的旨意，就在環境中，也為我們有所安排，有所調度。所以我們該學 

習能常在環境中，讀出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和神今時對我們的引導 

來。就如主初帶我們到台灣來的時候，我們以為在這個島上還有多少什麼工 

可作？後來主開我們的眼睛，我們就看見，從前在大陸，要把福音推廣 

到全國各省去，是何等不容易；現在因着時局的變動，各省的人都聚集 

在這裡，送到我們跟前，這豈不是一個千載難逢傳福音的機會？我們若 

把這些人都帶得救了，將來他們回到各省去，也就能把福音普及到全國 

了。我們既這樣看見，就儘力作傳福音的工作。這幾年來，果然得救的 

人數激增，並且各省人都有。他們原先或無聽福音的機會，或無接受福 

音的心情，現在被環境逼到台灣來，就得蒙救恩。這就是神藉著環境的 

變遷，來成就祂旨意一個很好的證明。我們若經常留意周圍的環境，許 

多時候都能摸着神的旨意，知道神在今天要有什麼舉動。 

四 心、靈、心思 

我們明白神的旨意，第四是藉著心、靈、和心思。神所以給我們創造這 

些機關，可說大部分就是為著叫我們明白祂的旨意。如果我們都像板凳 

一樣，沒有心，沒有靈，也沒有心思，就神雖然給我們預備了宇宙萬 

有，和四圍的環境，並賜給我們聖經，我們還是不能明白祂的意思。所 

以在明白神旨意的憑藉中，心、靈、和心思，這三個機關，也占極重要 

的地位。創造、聖經、和環境，不過是神將祂的旨意啟示我們所用的工 

具；但心、靈、和心思，乃是我們領會明白神旨意的機關。 

當然，我們這裡所說的心、靈、和心思，這三個機關，都是指着新造的 

部分說的。心是新心，所以就傾向神，喜愛神，尋求神，揀選神。靈是 

新靈，所以能接觸神，與神交通。心思也是更新的心思，有更新的悟 

性，所以能領會，能翻譯靈在交通裡的感覺，而明白神的意思。如果我 

們的心不夠更新，靈不夠敏鋭，心思不夠清明，對於明白神的旨意，就 

是很大的阻礙。可說歷代為神大用的人，每一個都是這三部分非常更 

新、敏鋭、而清明的人。 

五 聖靈 

我們明白神的旨意，第五是藉著聖靈。創造和環境，都是在我們身外， 

比較隱約不易明白；聖經和書報等神的話語，就具體多了，但還是客觀 



的；聖靈卻是進到我們裡面，在我們的身內啟示神的旨意，所以又具 

體，又主觀。不只如此，前面那些憑藉給我們明白神的旨意，也絶對是 

靠着聖靈的。若沒有聖靈在裡面給我們靈感，雖然我們的心、靈、和心 

思，都很完備，還是不能領會神在創造和環境裡面的旨意，也無法明白 

神在聖經裡面的啟示。創造、環境、和聖經，只是神啟示我們所用的材料，而

在我們裡面把這些材料的意義指明出來的，乃是聖靈。心、靈、 

和心思，只是我們明白神旨意的機關，而在我們裡面叫這些機關顯出功 

能的，也是聖靈。所以在啟示神旨意的事上，前四類憑藉，都必須配上 

聖靈才有實際的效用。 

神把祂的旨意啟示給我們，或者我們明白神的旨意，除了這五類憑藉， 

就再沒有什麼了。至于聖經裡還題到一些異象、異夢等事，都算是附屬 

在聖靈這一類裡，不必單列。 

所以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這五類東西都得認識－認識神的創造，認識 

神的話語，認識環境，認識我們的心、靈、和心思，並認識聖靈。我們 

把這些都認識了，定規就能明白神的旨意，並且是明白神那高大永遠的 

旨意。我們能讀出來，神在永遠裡面就有一個計劃，要創造一個宇宙作 

範圍，並許多萬有作憑藉，而在這宇宙萬有中，得着一班人作祂兒子奧 

秘的身體，好把祂的榮耀彰顯出來。這就是神那高大的計劃。在祂這計 

劃裡面，祂竟然把我們安排在最中心的部分，叫我們在祂兒子的身體裡 

有了一分地位，作了這身體上的肢體。我們這樣一讀，就從永遠讀到今 

天來了，從神讀到我們身上來了。我們馬上會問自己：我在其中的一分 

是什麼？我在這身體裡面是一個什麼肢體？就在這裡，我們才能明白神 

的旨意。 

可惜，有很多弟兄姊妹，對於這五類東西從不注意，也不認識。神在宇 

宙中所作的是什麼故事，他們不留意；神在聖經裡有什麼啟示，他們不 

懂得；神藉著聖靈在他們裡面有什麼引導，他們也不管；他們只顧在自 

己裡面過平安的日子，到了時候，就來問說，我到某地去該不該？我作 

某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試問，這樣怎能明白神的旨意？聖經所說明白 

神的旨意，絶不是這樣的！聖經所說神的旨意，都是高大而永遠的，只 

有讀懂前面五類東西的人，才能明白。但願我們肯蒙憐憫，在這些對神 

旨意的觀念上，有厲害的轉變。 

我們對這五類東西不僅要有認識，還要常有操練。第一，要讀創造。我 

們應當不時離開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來到海闊天空的地方，讀讀宇宙， 

看看大自然。如果可能，也該有較遠的旅行，使我們的胸襟，眼光都能 

擴大。 

第二，當然更要讀聖經。要讀聖經裡面那些大的真理，大的啟示。那些 

說到神永遠的旨意，說到神奧秘的計劃的，都要好好的研讀。第三，也要讀環

境。要學習常常領會環境和遭遇的意義。要明白神為什 



麼把我擺在這一個地方？為什麼叫我碰到這些人和事？一切擺在我們四 

圍的環境，以及世界的局勢，都要細讀，好從這一切裡面，領會神對我 

們今時的旨意。 

第四，要求神給我們一個心來愛祂，傾向祂，戀慕祂。也要常常用靈敬 

拜祂，親近祂，和祂交通。還要有更新的心思，學習脫離世人的眼光， 

脫離自己的看法，而有神的眼光，神的看法。有的弟兄姊妹，心思都是 

用在錢上、服裝上，或是事業上、兒女上。他們的心思，對這些非常靈 

活，一說就懂。但他們的心思從來不用在神的事上，對神的旨意就非常 

糊塗，非常遲鈍，這是非常可惜的。我們要常常把心思用在神的事上， 

受神的教導，以致心思裡面靈的成分逐漸加多，而成為屬靈的心思，這 

樣才容易領會靈裡的感覺，明白屬靈的事。這些都在於經常的操練。 

最後，就是讀聖靈。要常常學習摸着聖靈在裡面的運行，明白聖靈在裡 

面的啟示。我們要在主面前有正常的光景，好讓聖靈能對我們說話，能 

給我們啟示。要求神在聖靈裡常把宇宙的意義顯明在我們裡面，常把聖 

經的真理啟示在我們裡面，叫我們懂得祂的心意，認識我們在祂計劃裡 

的地位。這一切都該常有操練，常有學習。這樣，我們就能在經歷上明 

白神的旨意了。 

肆 明白神旨意的途徑 

我們看過了神的旨意是什麼，也看過了明白神旨意的憑藉，現在就要來 

看明白神旨意的途徑，也就是說，如何才能明白神的旨意？這要分作八 

點來說： 

一 獻作祭 

明白神旨意的途徑，第一是獻作祭。 

全本聖經裡，講到明白神旨意的途徑，最清楚的一處，可說就是羅馬十 

二章一至二節。那裡說，‘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聖經這樣把明白神的旨意和獻作祭，講在一 

起，就是給我們看見，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先決的條件，乃是把自己獻 

上作為祭。人這樣獻上作祭了，才能有資格，有立場，來明白什麼是神 

的旨意。為什麼人必須獻作祭，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因為一個人若沒有獻作

祭， 

他的自己就是他人生的中心，就是他一切生活行動的出發點。他想的是 

他自己，愛的也是他自己，就是在神面前有一點屬靈的追求，還是為著 

他自己的喜樂和享受，或是為著將來的賞賜。至于神在宇宙中要作什 

麼，神拯救他有什麼目的，他全數不聞不問。有時，他好像也尋求神的 

旨意，但實在是盼望神的旨意能夠成全並滿足他的自己。他生病問神該 

不該找某醫生，因為他相信若是出於神的旨意，他的病就會很快痊癒。 

他出外作事也問神該不該去，因為他覺得只要合于神的旨意，就必蒙到 



祝福，凡事都能平安。這樣的人，能明白他自己的意思，但絶對不能明 

白神的心意，更無法明白神那些高大永遠的旨意。所以人若要明白神的 

旨意，總要先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都擺在祭壇上奉獻給神，作為祭 

物，不為著自己，而為著神，放下自己的事業，而進入神的事業，這樣 

才有明白神旨意的可能。因此祭壇乃是人明白神旨意惟一的立場，惟一 

的所在。 

在我們跟從主的經歷中，奉獻差不多都有兩個不同的時期。頭一個時期 

的奉獻，多是因着我們被主的愛摸着了，受到激勵，就不能不把自己獻 

給主。這個奉獻，按心情說，是很對的，也是蒙主悅納的，但按奉獻的 

本身說，還是不夠。因為這種初期的奉獻，可說都是心情裡的故事，心 

情改變了，奉獻也改變了，所以還不夠穩固。乃是等過了一段時間，我 

們在主面前生命長進了，靈裡有竅了，眼光也開了，就逐漸看見神在宇 

宙中的計劃，認識神在今時代的作為，到這時候，我們就自然要有一次 

更深的奉獻，把自己擺在神這個計劃和作為的裡面，來應付神的需要， 

答應神在今時代的呼召。這第二個時期的奉獻，比頭一個時期的，深得 

多了，高得多了，也是超過心情，而進到奉獻的實際裡了。我們要明白 

神的旨意，就是需要有這樣的奉獻。人必須這樣看見神的計劃和工作的 

需要，而把自己獻給神，才能有一個立場來明白神的旨意。 

羅馬十二章一節說到這種奉獻，是說要將身體獻上。這也給我們看見， 

這種奉獻乃是實際的奉獻。我們中文也有‘獻身’這種說法。因為我們人 

就在身體裡面，身體不來，人就沒有辦法來，身體來了，人才實際的來 

了。許多人很有心願奉獻，但他這個人不來，還是沒有用。真實的奉 

獻，都是將身體獻上的。不是心裡的奉獻，也不是口頭的奉獻，乃是具 

體的把我們這個人獻給神。實在說來，也只有這種把身體獻上的奉獻， 

才是真正的奉獻。 

我們把身體獻上，目的就是為著作活祭。作活祭，在消極一面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從已往一切的活動都斷下來了。在舊約時，一隻牛沒有獻作 

祭以前，乃是在自己的地方，隨着自己的意思活動，等到一被人獻在祭 

壇上，就不能再憑己意行動了，它所有自己的活動，都得停止了。照 

樣，獻作活祭的原則也是這樣。當我們沒有獻給神的時候，就像山野裡 

的一隻野牛、野羊，完全隨己意活着。等到我們把自己當作活祭獻給神 

了，就得停下一切為著自己的活動，而在神面前聽候吩咐。 

作活祭還有積極一面的意思，就是為神活着，歸神使用。舊約裡的祭 

牲，一獻作祭，就被殺死了，燒光了，可說是個死祭。但我們雖然獻上 

了，卻還是活的，所以是個活祭，還要活着。不過從前是為自己活着， 

現在是為神活着；從前是求自己的益處，現在是討神的喜歡；從前是顧 

自己的事業，現在是顧神的工作。 

當一個人這樣把自己獻作活祭，要為神而活的時候，神就樂意把祂的旨 



意啟示給他，他也就能明白神的旨意了。 

二 否認己 

明白神旨意的途徑，第二就是否認己。 

聖經中說到我們怎樣能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兩處，就是羅馬十二 

章，與馬太十六章。前者是說到明白神旨意與獻作祭的關係，後者是說 

到明白神旨意與否認己的關係。獻作祭，是解決我們為著自己的難處； 

否認己，是解決我們憑着自己的難處。我們若是獻作祭，而沒有否認 

己，就雖是為著神了，卻仍是憑着自己的意見和主張來為著神，這樣還 

是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否認己也是一個基本的條 

件。 

在馬太十六章裡，從二十一至二十四節，共有三段話，給我們看見否認 

己的事。第一段，是二十一至二十二節，主指示門徒，祂怎樣要上十字 

架去受死。彼得一聽見，就拉著主，勸祂說，‘主阿，萬不可如此，這 

事必不臨到你身上。’‘萬不可如此’，也可翻作‘可憐你自己’。所以彼得 

的意思，就是要主可憐祂自己，而不讓十字架臨到祂身上。主題起十字 

架，彼得卻題起自己。在這裡，我們馬上就看見，此二者是彼此衝突 

的。十字架來了，自己就被抹煞；一可憐自己，十字架就要放在一邊。 

所以到第二段，二十三節，主就責備說，‘撒但退我後邊去罷；你是絆 

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這裡所說神的意 

思，就是神的旨意。從主這責備的話裡，我們至少也可以讀出兩點的意思來。

第一，我們若可憐自己，而把十字架擺在一邊，沒有疑問就是撒 

但在我們裡面作的工。撒但就是要叫人可憐自己，而拒絶十字架。第 

二，主在這裡又說出兩個彼此衝突的東西來，就是神的旨意，和人的意 

思。主這責備的話，既是根據前文來的，所以這裡神的旨意，就必是前 

面的十字架，人的意思，也就必是前面的自己。人接受了撒但的題議， 

可憐自己，而抵擋十字架，結果就是不體貼神的旨意，而體貼人的意 

思。因此主又接著說了第三段，二十四節的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捨己，〔‘捨己’原文是‘否認己’的意思，〕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這裡主又是把自己和十字架作個對比。我們若要跟從主，遵從神 

的旨意，就得一面否認自己，就是不體貼人的意思，一面還要背起十字 

架，也就是體貼神的旨意。 

在這裡我們看見，‘己’就是人的意思。這人的意思，是包括人裡面種種 

的主張、看法、見地、和意見。人碰着我們這些主張、看見、見地、和 

意見，也就是碰着我們的自己。 

我們的天然，都是滿了自己，也就是滿了這些主張和意見的。即使我們 

熱心愛主，獻上一切為著主，事奉主，還是滿帶著這些自己的主張和意 

見。我們總是要為主作這個，要為主作那個，而從來不肯停下來，問問 

主，到底祂要我們作什麼？祂要我們怎樣作？照着我們人的看法，人這 



樣熱心事奉主，就相當好了。但主在馬太十六章給我們看見，這些熱 

心，竟然還可能是出於撒但的。當時彼得拉著主說，‘主阿，可憐你自 

己。’他不是反對主，乃是愛主，但主卻責備說，這是撒但作的。在神 

看，人憑着自己而有的熱心和事奉，是可怕的，也是可憎的，因為裡面 

藏着撒但。人的意思，永遠是神旨意的仇敵。人若活在自己裡面，憑着 

自己的主張和意見，來為神作什麼，而想要明白神的旨意，這是絶對不 

可能的。 

主的話又給我們看見，神的旨意與人的意思恰恰相反。人的意思就是人 

的自己，神的旨意就是十字架。每一次神的旨意臨到人，都像十字架一 

樣的將人治死。並且神的旨意治死人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治死人的己， 

治死人的主張、看法、見地、和意見。所以神的旨意與人的己，永遠是 

相對的。有我們這個己，就不能有神的旨意；有神的旨意，也就不能有 

我們的己。每一次我們一接受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總是把我們的己殺死 

了。另一面我們也只有站在死地，接受十字架，才能明白而接受神的旨 

意。凡沒有或不肯接受十字架，來治死他自己的人，都不能明白神的旨 

意，更不能接受神的旨意。和受恩教士曾說，人若肯否認己，棄絶己，人明白

神旨意的路，就已經 

走了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一分，就是明白了。在我們的經歷中，實在 

是這樣。除了否認己，沒有第二條路，能叫我們明白神的旨意。 

三 對付心 

明白神的旨意，最基本的兩個條件，就是獻作祭與否認己。接着就是對 

付心。對付心，對於明白神的旨意，雖然沒有前二者那樣基本，卻也是 

非常重要。 

我們在前面明白神旨意的憑藉裡已經說過，心、靈、和心思，都是我們 

明白神旨意的機關。心正當不正當，有沒有難處，對明白神的旨意，有 

很重大的關係。下列四處經節，就是清楚給我們看出心與明白神旨意的 

關係，以及對付心的重要： 

林後三章十六節說，‘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心不 

歸向主，就是一層帕子，遮蔽了我們，叫我們看不見光，無法明白神的 

旨意。心不向着神，就看不見；心一向着神，就能看見。所以這裡就是 

要我們的心絶對向着神。 

林後十一章三節又說，‘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純一清潔的心。’心偏于邪，失去純一和清潔，就是有了神之外的目 

標。只有神，該是我們的目標。我們一注重了其他的人、事、物，我們 

的心就偏于邪，失去純一和清潔，我們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這 

裡也是要我們的心絶對向着神。 

馬太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三節說，‘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 

裡。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 



花，全身就黑暗。’這裡先說到心是跟着財寶走的，後說到眼睛的了亮 

與昏花。心放在神上面，眼睛就了亮；心放在財寶或別的事物上面，眼 

睛就昏花，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這裡也是要我們的心絶對向着 

神。 

馬太五章八節又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清心’也 

可翻作‘心純’，意思就是心裡不攙雜，單單純純的，只要神而不要別 

的。有的人在神以外還有許多貪求，許多喜愛，心就不清，不能見神， 

因此也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這裡也是給我們看見，心需要絶對要 

神，絶對向着神。以上四處經節，都給我們看見，心與明白神旨意的關係，乃

在於心是否 

絶對向着神。船上的羅盤針，無論周圍環境如何變動，總是指着北面。 

照樣，我們的心也該一直向着神，以神為目標。這樣，我們才能明白神 

的旨意。可惜，神的兒女，心絶對要神，絶對向着神的太少了。大多數 

的心，不是偏左，就是偏右，總是不能絶對單純的歸向神。這樣的人， 

不只不能看見神，連他們的奉獻和否認己，都有問題。他們在神面前的 

心不正，為著自己必定有許多保留，不肯奉獻給神，也必定仍舊固執自 

己的主張和見地，不肯否認棄絶，所以他們就無法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對付心，雖不是那樣基本，卻是很細、很深的事。我們要把心中一 

切細小隱藏的地方，都帶到神的光中，接受聖靈的檢查和糾正，直到我 

們的心完全向着神，愛慕神，揀選神，才可以。 

四 運用靈 

我們的心向神對準了，就可實際的來摸神的旨意了。這時我們就需要運 

用靈。神和神的旨意是分不開的，而神乃是在聖靈裡住在我們的靈裡， 

所以我們實行明白神旨意的頭一步，就是運用靈，回到深處去摸聖靈在 

我們靈裡的感覺。在正常的情形中，這靈裡的感覺，可說就是神的旨 

意。 

但我們的難處，不只在於心不夠，也在於靈太弱。心不夠，對神的旨意 

必定糊塗不清楚；靈軟弱，對神的旨意也就麻木沒有感覺。很多時候， 

神的旨意已經臨到我們身上了，我們還不覺得，原因就在這裡。 

我們要叫靈強大起來，而能明白神的旨意，就必須常常操練運用靈。操 

練運用靈，最好的方法，就是與主交通，多有禱告。我們若能每天有一 

小時，到內室裡禱告，與主交通，過了一段時間，靈定規能剛強而敏鋭 

了。 

有了定時的禱告與交通，我們還要操練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在運用靈。 

一面要凡事否認己，而摸聖靈的感覺；另一面要凡事憑着這靈的感覺而 

行。比方人來和我們商談事情，按着我們的天然，總是一聽就有了自己 

的感覺，自己的眼光，就要開口發表出來。但我們若在這件事上操練運 

用靈，就該把自己的感覺和眼光停下來，先回到靈裡去求問神的意思， 



運用靈來摸神在這件事上的感覺，等到有了感覺，清楚了神的意思，就 

隨着這裡面的感覺而說而行，不用手腕，也不彎曲，只作個憑靈活着的 

真人。這樣常常運用靈的結果，靈定規會強大敏鋭，然後再來明白神的旨意，

就不是一件難事了。 

五 訓練心思 

我們在靈裡接觸到神，而有了感覺以後，還需要有心思的翻譯和領會， 

才能具體的明白神的旨意；不然，靈裡的感覺還不過是一個莫名的負 

擔，我們還不能明白它的意思，也就不能清楚神的旨意。正如我們聽一 

篇英語演講，那個聲音都聽見了，但我們的心思對於英語若缺少訓練， 

就不能翻譯出那些聲音的意義，我們也就不能明白說話者的意思。所以 

心思的翻譯，在明白神旨意的事上，也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配合。如果我 

們的心思，在屬靈的事上，還沒有受過訓練，對於屬靈的事沒有開竅， 

我們就無法明白神的旨意。 

可惜這種心思不夠配合的難處，在許多弟兄姊妹身上都很厲害。有的弟 

兄作起買賣來，預測市面的波動，計算生意的盈虧，心思非常構得上； 

有的姊妹和鄰舍閒談家常，心思也非常靈活，但等到他們坐在聚會中聽 

道的時候，那些講台的信息就聽不懂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聽， 

也不是因為那些信息太高深，乃是因為他們的心思對於這些屬靈的事明 

白不來，領會不了。他們也許再努力一點，要聚精會神的來聽，但過不 

多久就打盹了。這就是因為他們的心思，對於屬靈的事，沒有經過訓 

練，所以在這樣的事上就顯得十分遲鈍。 

心思的訓練，乃是聖靈作的。聖靈越在心思裡作更新的工作，心思就越 

屬靈，越能與靈配合。不過另一面，我們也有責任，該在屬靈的事上操 

練我們的心思，常常思念屬靈的事，常常回到靈裡，注意其中的動靜， 

這樣，心思因常摸屬靈的事，就會靈敏活潑，容易領會靈裡的感覺，而 

能明白神的旨意了。 

六 與神交通－讀感覺 

我們要在生活行動中，實際明白神的旨意，與神交通也是非常需要的。 

沒有一個和神不交通的人，能讀懂創造，讀懂聖經。沒有一個和神不交 

通的人，他的心、靈、和心思會正常。更沒有一個和神不交通的人，能 

摸着聖靈的感覺，得着聖靈的引導。可說一切明白神旨意實行的關鍵， 

都系在和神的交通上。一個明白神旨意的人，必定是一個和神不斷交通 

的人。 

我們和主之間的交通，單有一些定時的禱告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有

不斷的交通。並且必須越過越在交通中長進，越過越在交通中摸 

着主才可以。 

我們在交通中摸着主，裡面就會有感覺，這時就當讀這感覺，從這感覺 

明白神的旨意。但通常我們都有一個難處，使我們讀不懂或讀不準這感 



覺，就是我們不信這感覺；我們總是過分的分析，怕這感覺不是出於神 

的，怕這感覺是錯的。實在說，許多時候，我們的怕並不是怕錯了得罪 

神，乃是怕錯了自己吃虧。所以這個怕，就證明我們還是有自己利害得 

失的考慮。這樣，我們就難以來摸神的旨意了。因此，我們每逢在與神 

交通中摸着了一個感覺，只要不是和聖經的教訓明顯衝突的，就當信那 

是出乎神的，而好好的接受。即使因我們的幼稚，可能接受錯了，還要 

信說，錯也是錯在神的手中，神必會保守。這樣，我們事可能作錯了， 

人卻是對的，靈也是對的，還能蒙神喜悅。 

我們裡面還有會叫我們讀不懂感覺的，就是我們的己，也就是我們自己 

那些成見、主張、看法、眼光等等。這些老舊的東西，常會使我們不能 

單純的讀懂與神交通中的感覺，而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們還要嚴格的 

對付這些，使我們能不受己的束縛或影響，而讓聖靈自由的給我們感 

覺，給我們帶領，使神的旨意能在我們裡面不受限制的顯明出來。 

七 讀聖經 

明白神旨意的途徑，還有一點，就是讀聖經。神既是憑着聖經來啟示祂 

的自己，就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也應當好好的來讀聖經。我們要讀聖 

經裡那些大的啟示，像論到神奧秘的計劃、基督的身體等等。也要讀聖 

經裡那些小的原則，像關於穿衣、吃飯、用錢等等。還有聖經裡的教 

訓、例子、故事、預表、預言，也都要好好的讀。不只在平日經常的 

讀，遇到事情還要應用而讀。比方一位弟兄或姊妹，平日經常讀經，等 

到要結婚時，還要把聖經裡一切關於婚姻的原則、細則、教訓、例子， 

都特別找出來，應用而讀，好知道神的旨意對於婚姻這件事到底是怎 

樣。 

此外，我們還要好好聽講台，讀屬靈書報，並注意各種話語的交通。這 

些都是根據聖經而有的，在啟示神的旨意上，甚至更具體、更實際，所 

以也要加以注意。 

我們從這些神的話語中，得知神的旨意，不是知道就可以了，還需要將 

那些原則、細則，都實行在我們的生活中。當然這些原則，在應用的時候，仍

需要在裡面有膏油的塗抹。這樣，就不是僅僅遵守一些字句的規 

則，乃是在生命的光中，隨從聖靈而行。 

八 讀環境 

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也需要讀環境。在前面我們說過，環境也是神啟 

示祂旨意的憑藉。當神照着祂的旨意，在我們身上有所帶領、工作時， 

祂總是在環境中為我們有適時的安排與配合。例如，雅各在舅父拉班家 

中住了二十年，神要叫他回到父家去，便使拉班的兒子們對他有怨恨的 

話，也使拉班對他的氣色不如從前，（創三一 1～3，）藉以向雅各證明 

祂的意思。環境常是神啟示祂旨意所用的方法，也常是神證明祂旨意所 

賜的憑據。所以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就不能不注意神所安排給我們的 



環境。環境是非常現實的，也是多方的，因此我們就要隨時從這許多現 

實的環境中，從我們四周每一人、事、物的存在和變化裡，找出屬靈的 

意義，找出神對我們的旨意。一個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只要會讀 

心內的感覺，和身外的聖經，還要會讀周圍的環境，這‘三讀’的功課都 

學好了，人也就相當在神的旨意中了。 

結 論 

基督徒屬靈的生命經歷，從順服膏油塗抹的教訓開始，就進到比較高深 

的境地。特別是到了明白神的旨意這個經歷，要求我們屬靈，要求我們 

對付自己，都是超過已往所有的功課的。人若還活在自己裡面，凡事還 

為著自己，而要明白神的旨意，乃是不可能的。神的旨意乃是高大永遠 

的，人必須從自己的小圈裡出來，而進到神的大圈裡才能摸着。一個信 

徒要明白神的旨意，總必須被帶到神這大圈裡，看到神永遠的計劃，以 

及他自己在神這計劃裡的分，使他能答應神這一分的要求，而把自己獻 

給神，同時也使他只要神的旨意成就，而把自己擺在一邊，否認自己的 

一切。 

人有了這樣高大的認識作基礎，就解決了明白神旨意的基本難處。到這 

時候，他就可以在實際的生活裡，明白神的旨意是要他作什麼，要他怎 

樣生活，要他怎樣為人。因着他是把自己獻給主的人，是許身給神計劃 

的人，所以當他和神交通的時候，神自然會把他所該作的事，塗抹在他 

裡面，給他覺得。他在這交通裡所感覺的，可說都是神的旨意。同時， 

他不只讀聖經中那些大的啟示、大的真理，也讀聖經裡面那許多小的教 

訓與原則，就是關於信徒生活行動的，好在凡事上得知神的意思。另一 

面，他也常常注意環境，看神在他的周圍給他什麼安排，什麼調度。這些加起

來，就使他能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了。 


